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
 
 

内团组字〔2017〕22号 
 
 
 
 
 
 

转发共青团中央《关于开展“不忘初心紧跟
党走  青春建功团员先行”共青团员先锋岗
（队）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共青团各盟市委，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团委，各高等院校、大

厂矿企业团委，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委、金融团工委、非公经

济组织团工委，内蒙古军区、内蒙古公安厅、武警内蒙古总队、

森警内蒙古总队、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、内蒙古公安消防总队

政治部组织处： 

现将《关于开展“不忘初心紧跟党走 青春建功团员先行”

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建示范活动的通知》（团组字〔2017〕



15号）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、严肃对待，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层

层抓落实，盟市级团委于 7 月 1 日前将创建示范活动方案报

自治区基层组织建设部筹备组，并向自治区团委基层组织建设

部筹备组上报相关活动信息（信息主题：1、“不忘初心紧跟

党走 青春建功团员先行”XX共青团先锋岗（队）创建进行时。

2、“不忘初心紧跟党走 青春建功团员先行”XX共青团先锋岗

（队）创建事迹分享季）。 

共青团员先锋岗（队）创建示范活动，盟市级于 7 月 10

日前完成，旗县级于 7月 15日前完成。 

自治区团委基层组织建设部筹备组联系电话：

0471-6932126；联系人：吴红霞；邮箱：nmtwzzb@126.com；

通信地址：呼和浩特市如意和大街博园留学生创业园 C 座 5

楼 504室。 

自治区团委学校部联系电话：0471-6931811；联系人：

伊日桂；邮箱：twxxb@126.com；通信地址：呼和浩特市如意

和大街博园留学生创业园 C座 5楼 510室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自治区团委基层组织建设部筹备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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